	序号
	1

	项目名称
	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努格吐山铜钼矿尾矿库加高扩容工程

	建设地点
	新巴尔虎右旗

	建设单位
	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内蒙古凯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扩建，行业类别为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本次加高扩容工程对东区尾矿库进行加高扩容，西侧在现有东区尾矿库和西区尾矿库中间新筑尾矿坝，东侧将现有东区尾矿坝加高，累计加高30m。尾矿坝全部利用废石堆筑，采用中线法逐级筑坝，扩容后最终坝标高840m，全库容35550万m3，有效库容25278万m3，剩余服务年限4.8年，规模为二等库，增加尾矿浆输送管线1600m、尾矿库北侧副坝外防渗工程、新设排洪设施及回水设施。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一）生态保护措施。控制施工活动范围，规范施工人员行为及行车路线，严禁随意践踏、碾压征地范围外的植被；避免大风天气施工作业；剥离表土堆存在表土堆场，最终用于生态恢复；加强环保宣传教育，不准乱挖、乱采野生植物，不捕杀野生动物及鸟类。依据尾矿库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将自然修复措施和人工恢复措施相结合，做到边生产、边整治、边修复。依据工作进度及时对尾矿坝外边坡覆盖表土，撒播披碱草和紫花苜蓿进行生态恢复。
（二）大气污染防治。施工场地洒水降尘；散装堆放物料、运输车辆遮盖苫布；施工场地四周设置硬质围挡；加强非道路工程机械及汽车的管理及保养以确保尾气达标排放。深锥浓密工段添加絮凝剂增大尾矿粒径；尾矿库表面采用无人机喷洒抑尘剂；采用多面交替放矿工艺减小尾矿库的干滩面积；冬季采用水幕抑尘；大风天气对干滩洒水抑尘，必要时覆盖抑尘网；马道使用碎石铺设并定期洒水抑尘。
（三）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生活污水依托矿区现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深锥溢流水和尾矿废水泵至选厂的高位水池后回用于选厂，生活污水经处理站处理后夏季用于矿区绿化，冬季回用于选矿工艺，不外排。若项目运营期对附近敏感点的供水水源产生影响，采用外运水或加深水井方式解决居民用水问题。。
（四）噪声控制措施。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回水池、集水池的沉淀底泥收集至尾矿库内，不外排。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六）其他。本工程应在服务期满前制定尾矿库闭库方案，按要求进行闭库，严格按照尾矿库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对坝体边坡、平台和尾矿库区进行表面平整、覆土、播撒草籽、恢复植被。本次加工扩容工程外的西区尾矿库及其周边区域，应按照尾矿库闭库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的要求于2025年底前完成闭库及生态恢复工作。

	公众参与
	（一）建设单位于2023年4月19日在网络平台（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官网）向公众公示了本项目的首次环境影响公示材料。主要介绍了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提交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等。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
（二）建设单位于2023年12月13日起，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时限为公开后的至少10个工作日，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起止时间等。第二次公示以下列三种形式开展：网络、报刊、张贴告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